附件1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bookmark: _GoBack]专利技术转移转化专项计划资金分配方案

为推动山东省专利技术转移转化专项计划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良好成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开展专利技术转移转化专项计划试点的通知》、《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专利技术转移转化项目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和重点工作，现就专项资金使用制定本方案。
一、奖补方向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企业专利申请前评估、筛选高价值专利入库、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创造、受让）、征集中小企业专利技术需求、企业质押融资、专利许可合同备案以及打造民办非盈利知识产权运营机构（企业专利导航、知识产权贯标、专利许可备案、惠企活动）等。
二、资金分配
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创造、受让）80万元、打造民办非盈利知识产权运营机构（企业专利导航、知识产权贯标、专利许可备案、惠企活动）20万元，扶持资金总计100万元。
（一）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创造、受让）：申报单位为区内企业，每个专项计划承担单位给予10万元资金奖补，项目承担单位不超过8家。
（二）打造民办非盈利知识产权运营机构：申报单位为区内新成立的首家民办非盈利知识产权运营机构，给予试点单位20万元资金奖补。
三、资金兑现
（一）资金拨付
1.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创造、受让）：专项计划申报单位奖补扶持资金为后拨付，承担单位签订项目实施承诺书后，专利权数量任务完成率达到80%（4件）或与高校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后，予以全额拨付奖补扶持资金。
2.打造民办非盈利知识产权运营机构：专项计划承担单位奖补扶持资金为预拨付，承担单位签订项目实施承诺书后，先行拨付奖补扶持资金。
（二）工作考核：申报专项计划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绩效评价，未达到申报绩效目标的追回已拨付扶持资金。
（三）规范使用：申报专项计划的单位在绩效目标任务完成后，应第一时间委托具有国家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试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审计报告中应体现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并明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
（四）责任追究：申报专项计划奖补扶持资金的单位需如实报送各项资料，配合绩效评价，如有弄虚作假，按照套取、冒领国家财政扶持资金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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